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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3291             证券简称：联合水务            公告编号：2023-046 

 

江苏联合水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担保额度调剂及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进展

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担保人、被担保人名称及是否为关联担保：担保人为江苏联合水务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被担保人为新绛县晋华生态环境工程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新绛晋华”），本次担保是公司为全资子公司提供的担保，不属于

关联担保。 

 本次担保额度调剂金额：800 万元，系调剂发生时资产负债率为 70%以

下的子公司自股东大会审议时资产负债率为 70%以下的全资子公司处获得担保

额度。 

 担保额度调出方：宁夏贺兰联合水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宁夏贺兰”） 

 担保额度调入方：新绛县晋华生态环境工程有限公司 

 本次担保金额及已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本次因公司全资子公司新

绛晋华银行流动资金借款事宜，公司与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运城市分行（以下

简称“中国银行运城分行”）签订了《保证合同》（编号：2023 年晋华生态环保字

第 001 号），本次公司为新绛晋华提供的担保本金金额为 800 万元。本次担保事

项后，扣除已履行到期的担保，公司及子公司已累计向新绛晋华提供担保金额

800 万元。 

 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保：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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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数量：无 

 

一、对外担保情况概述 

（一）担保基本情况简介 

为满足全资子公司新绛晋华日常经营周转需要，新绛晋华与中国银行运城分

行签订《流动资金借款合同》，借款金额为人民币800万元，借款期限为36个月。

2023年11月29日，公司与中国银行运城分行签订《保证合同》，为前述银行融资

事项提供连带责任担保，保证期间为主债权的清偿期届满之日起三年，本次担保

无反担保。本次担保事项后，扣除已履行到期的担保，公司及子公司已累计向新

绛晋华提供担保金额800万元。 

（二）担保事项履行的内部决策程序 

公司于2023年3月14日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于2023年5月18日召

开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申请公司及子公司担保额度授权的议

案》，本次担保金额在公司股东大会授权的担保额度范围内，无须再次履行董事

会或股东大会审议程序。 

（三）本次担保调剂情况 

本次，根据新绛晋华日常经营周转需要，公司在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

及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担保额度保持不变的前提下，将宁夏贺兰未使

用部分额度800万元调至新绛晋华。本次调剂额度后，公司和/或子公司为宁夏贺

兰能提供的担保额度由8,000万元调减为7,200万元，为新绛晋华提供的担保额度

由0元调增为800万元。 

二、被担保对象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新绛县晋华生态环境工程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1-04-20 

注册资本：3,500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罗斌 

注册地址：运城市新绛县三泉镇冯古庄村三泉水库东南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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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范围：许可项目：自来水生产与供应；天然水收集与分配；建设工程施

工；特种设备检验检测；检验检测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

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一

般项目：供应用仪器仪表销售；智能仪器仪表销售；住宅水电安装维护服务；仪

器仪表修理；电子、机械设备维护（不含特种设备）；日用产品修理；专用设备

修理；五金产品批发；阀门和旋塞销售。（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

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新绛晋华最近一年又一期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2022年12月31日（经审计） 
2023年9月30日（未经审

计） 

资产总额 80,755,025.71 80,302,990.88 

负债总额 51,098,653.07 50,352,132.09 

所有者权益总额 29,656,372.64 29,950,858.79 

资产负债率 63.28% 62.70% 

项目 2022年度（经审计） 2023年1-9月（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 23,484,248.72 19,043,537.80 

净利润 319,409.25 294,486.15 

新绛晋华为公司全资子公司，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持有新绛晋华100%

股权。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保证人：江苏联合水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债权人：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运城市分行 

债务人：新绛县晋华生态环境工程有限公司 

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保证期间：本合同保证期间为主债权的清偿期届满之日起三年。如主债权为

分期清偿，则保证期间为自本合同生效之日起至最后一期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后

三年。 

四、担保的必要性与合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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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担保主要为满足公司全资子公司新绛晋华日常经营周转需要，符合公司

整体利益和发展规划，被担保对象为公司全资子公司，经营状况稳定，资信状况

良好，具备偿债能力，担保风险整体可控，不会对公司日常经营产生重大影响，

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五、董事会意见 

公司于2023年3月14日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于2023年5月18日召

开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申请公司及子公司担保额度授权的议

案》。董事会审议该额度时认为，被担保对象是公司全资子公司，担保有助于解

决其日常经营周转需要，属于公司正常的融资担保行为，且公司能及时监控子公

司经营情况，财务风险处于公司可控的范围之内，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广大投资者

利益的情形。 

六、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数量 

截至公告披露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为231,352.56万元（含本

次担保金额）。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未对合并报表外主体提供担保，公司对控股子

公司提供的担保总额为120,380.61万元（含本次担保金额），占公司最近一期经

审计归母净资产的比例为87.59%。 

公司未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提供担保，亦无逾期对外担保和

涉及诉讼的对外担保。 

 

特此公告。 

 

 

 

江苏联合水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12月1日 


